
臺南市新營區公所錄影監視系統影音資料調閱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 

請 

人 

身 

分 

□公務機關 
機關名稱： 
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職稱： 

□民眾 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□本所人員 
課(室)單位名稱： 
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職稱： 

申請事由 

□因執行公務需要(含偵辦刑案) 

□個人權益保障 

□其他(請簡要敘明)： 

 

攝影機位置  

攝錄時段 
(原則上僅提供事件前後 10分鐘之影像檔案) 

年  月  日  時  分至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

影像需求 □當場閱覽 □複製檔案 □自行翻拍 □列印截圖 

申請人應遵守刑法、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規

定，申請調閱之影音資料，不得逾越目的外之使用；

如洩漏影音資料而觸犯相關法規，應自負責任。 

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

 

初審結果 

□同意協助調閱。 

□影音資料已逾保存容量遭覆蓋而無法調閱。 

□不同意協助調閱，原因：            

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

   

備註： 
一、申請人應出示身分證明文件(如：國民身分證或機關識別證)、相關佐證資料備查。  
二、其他未盡事宜依政府資訊公開法、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
